关于《元阳县保障性租赁住房运营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编制说明
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起草背景
根据党中央国务院、省、州关于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，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，促进解决新市民、青年人住房突出问题的工作部署，以及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政办发〔2022〕11号）文件指出：“城市人民政府要建立健全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，将保障性租赁住房纳入平台统一管理，加强建设、出租和运营管理的全过程监督。要加强建设监管，确保保障性租赁住房质量安全；要规范租住行为，加强租金和押金监管，保障租住人合法权益；要加强运营管理，确保保障性租赁住房不得上市销售或变相销售，严谨以保障性住房为名违规经营或片区优惠政策”。为高质量贯彻落实保障性租赁住房相关政策，确保“保基本、惠民生”定位落到实处，结合元阳县实际，编制起草了《元阳县保障性租赁住房运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2、 主要内容
《元阳县城市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包括总则、城市规划管理与执法、市政公用设施管理与执法、城市道路管理、园林绿化管理与执法、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与执法、农贸市场管理、餐饮业经营管理、附则。其中重点新增城市停车泊位管理、旅居车（房车）管理、殡葬管理、建筑了解处置、城市养犬管理、城市住宅小区管理、农贸市场管理、餐饮业经营管理、附则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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